深圳市建设工程竣工联合
	XXXX（单位名称）： 

XXXXXXX工程已由你单位组织竣工验收，并申请竣工联合验收（国家编码：XXXX，工程地址：xxxxx）。
各参验部门验收意见如下：
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XX管理局组织的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，核实通过/不予通过；
深圳市（XX区）住房和建设局组织的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，验收合格/不合格；
深圳市（xx区）住房和建设局对该建设工程依法进行消防验收备案抽查，该工程未列为抽查对象/该项目列为抽查对象，抽查结果为合格/不合格；

深圳市（XX区）住房和建设局/深圳市交通运输局/深圳市水务局组织的城建档案专项验收，验收合格/不合格；

（XX区）住房和建设局对结建式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，予以/不予备案；

深圳市（XX区）住房和建设局/深圳市交通运输局/深圳市水务局对竣工验收，予以/不予备案。

依据《深圳市建设工程竣工联合验收管理办法》，综合评定XXXXXX工程的竣工联合验收结论为：验收通过/不通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验单位联合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X年XX月XX日

备注：

1、竣工联合验收前未移交建设工程档案的项目，建设单位应于验收后3个月内完成移交。如未按期移交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查处。
2、参验部门验收意见书/备案回执等文件详见附件，请建设单位遵照执行。


验收意见书（模板）





